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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。 

貳、案   由：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及所屬桃園航空站對於

人民陳情舉發該航空站中控中心人員行為

失檢事件，未依法迅予妥適查處；嗣據民

意代表舉發經媒體報導，仍矯飾辯解未能

確實檢討改進，嚴重損害政府形象；將業

務委託民間辦理，未能依法令規定檢討委

託項目及執行推動機制，竟將主管工作零

星切割，且未能確實評估核辦，既無綜理

指揮監督之機制，又無歸責之管考，致業

務無法達成預期成效，弊端叢生，均核有

疏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本案經向交通部及所屬民用航空局（下稱民航局）

調閱相關卷證及約詢單位主管人員。茲就本案調查發現

之違失臚列如下： 

一、民航局及所屬桃園航空站對於人民陳情舉發該航空站

中控中心人員行為失檢事件，未依法迅予妥適查處；

嗣據民意代表舉發經媒體報導，仍矯飾辯解未能確實

檢討改進，嚴重損害政府形象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按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六十八條規定：「人民對於……

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，得向主管機

關陳情。」；同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項規定：「行

政機關對人民之陳情，應訂定作業規定，指派人員

迅速、確實處理之。」及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

項規定：「受理機關認為人民之陳情有理由者，應

採取適當之措施；……」故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之陳

情，應予迅速、妥適之處理，法律規定至為明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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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查總統府曾於九十八年三月十日以院首長電子信

箱轉交通部未署名陳情人向總統陳情略以：我在桃

園機場二期航廈中控中心上班，看不慣公務人員李

督導喜歡在值班時喝酒抽煙，喝酒後還會對女職員

動手動腳，辱罵男職員，醜態百出，礙於他的職權

較大，所以沒有人敢講話，希望有人能幫助我們。

交通部於同日轉送民航局民意信箱，由該局轉請桃

園航空站查處，該站於同年月二十四日回復：「經

查該站中控中心航務員李○○輪值第二航廈督導

班務，其熟稔該中心班務作業、緊急應變、旅客急

重病救護、接待國賓入出境任務，至值班時間並未

發現有其喝酒、對女職員動手動腳，辱駡男職員等

情事。」民航局於同年月二十五日即據以回復民意

信箱，且未再續予查處；迄於九十九年七月五日交

通部獲悉立法委員羅○○擬於翌日舉行記者會，欲

指控該航務員上開行為失當情事，遂先行詢問民航

局人員，並經轉詢桃園航空站主管，經該主管詢問

中控中心組長，由該組長直接詢問該航務員有關值

勤中喝酒、對外包承商女性員工有不當行為等情事

，經該航務員否認後，並逐級回報交通部。嗣經上

開立法委員於同年月六日記者會中出示照片，指控

桃園航空站中控中心航務員李○○於上班值勤中

喝酒、對外包承商女性員工有言行不當情事，經該

站針對照片訪談相關人員，查證照片內所示中控中

心辦公場所內有菜餚、酒瓶及該員與外包承商女性

員工於辦公場所有肢體接觸等不宜舉動，確有影響

機關聲譽情事。惟仍於同年九月八日於本院約詢後

補充說明陳稱：「該站中控中心航務員李○○係『

第二航廈中央管理系統操作契約』之承辦人，於九

十九年四月間，因外包承包人員異動頻繁，遂請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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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商提供更新之勞動契約據以履約管理，遂引發承

商與員工間勞資糾紛，而有遭張冠李戴、挾怨報復

之嫌。」顯見民航局及所屬桃園航空站對於該航空

站中控中心人員行為失檢事件，未能依法善盡妥適

查證之能事，僅詢問當事人上開行為不檢事件之真

實性，經當事人否認，即不再處理；案經舉發，猶

仍矯飾辯解，不知檢討，顯未善盡主管機關之職責

。 

(三)嗣經交通部及民航局查處結果，爰對相關人員懲處

如下：桃園航空站中控中心委任第五職等航務員李

○○記一大過處分及調離現職，並有違公務員服務

法第五條「公務員應誠實清廉，謹慎勤勉」之規定

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四條及第十九條規定，先行停

止其職務，並移付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。其移送

理由為：「該員確有於辦公場所飲酒作樂、與外包

廠商女性員工不當行為，且於長官查詢時隱匿事實

，致造成嚴重影響公務員聲譽及機關形象，情節重

大。」嗣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於九十九年九月二十

七日議決，該員「降壹級改敘」。有關疑涉對外包

承商女性員工性騷擾乙節，仍由該站「性騷擾申訴

處理調查會」繼續調查進行訪談，並依「交通部民

用航空局及所屬機關性騷擾防治措施」規定另案核

處；時職中控中心組長應負督導不周之責，予以申

誡一次，並調離現職；時職桃園航空站主任對屬員

疏於督導考核，嚴重影響機關聲譽及公務員形象，

併予記過一次之處分，並調離現職；前職中控中心

組長，於外包承商女性員工陳情該航務員酒後性騷

擾等情，於桃園航空站相關應變處理時，查報失實

致處理失當，影響機關信譽，核予申誡二次；該站

副主任因疏於對中控中心業務之督導及本案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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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報失實，核予申誡二次。 

(四)綜上，民航局及所屬桃園航空站對於人民陳情舉發

該航空站中控中心人員行為失檢事件，未依行政程

序法迅予妥適查處，僅詢問當事人行為事件之真實

性，顯有怠忽；嗣據民意代表舉發經媒體報導，猶

仍矯飾辯解，未善盡主管機關之職責，仍未能確實

檢討改進，嚴重損害政府形象，核有違失。 

二、民航局及其所屬桃園航空站將業務委託民間辦理，未

能依法令規定檢討委託項目及執行推動機制，竟將主

管工作零星切割，且未能確實評估核辦，既無綜理指

揮監督之機制，又無歸責之管考，致業務無法達成預

期成效，弊端叢生，核有違失。 

(一)據行政院九十六年一月十九日頒布之「行政院及所

屬各機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」第一點

依據：第二款，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規定：「行政

機關得依法規將其權限之一部分，委託民間團體或

個人辦理。」「前項情形，應將委託事項及法規依

據公告之，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。」、同要點

第四點委託方式：第二款，業務項目委託民間辦理

：為簡化政府行政業務，各機關得檢討將下列業務

委託民間辦理：1.內部事務或服務……2.行政檢查

事務……3.輔助行政……、同要點第五點推動機制

：第二款，各機關應組成專案小組推動本機關業務

委託民間辦理事宜，並指定副首長或幕僚長一人為

召集人，負責策劃督導；及同要點第六點作業程序

第一款，檢討委託民間辦理項目：各機關應通盤檢

討適合委託民間辦理之業務，評估其可行性及預期

效益，擬訂實施時程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定。由上開

要點可知，機關辦理相關業務委託民間之委託項目

、推動機制及效益評估，皆有其標準作業程序可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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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循。 

(二)惟查桃園航空站例行性勞務委託，共計五十三件委

任契約，承辦單位共計七組室，聘請一、四一五位

勞工，每年勞務委任費用約為新台幣（下同）二十

三億七、○○○萬餘元。據民航局陳稱，桃園航空

站中控中心為臨時任務編組，下分為作業小組及維

修小組，現有組織人員總計二十九員（其中作業人

員十二人負責第一航廈中控中心），自八十九年度

第二航廈啟用時，因正式編制人力不足，將中控中

心中央管理系統之操作工作委託外包承商辦理。現

「第二航廈中央管理系統操作契約」採公開招標最

低標決標，於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二、三七

○萬四、八二三元（為底價之百分之八十二），決

標予最低標承商閎家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閎家公司

），履約期限自九十八年一月一日至一○○年十二

月三十一日止，為期三年，契約業務委託人數計二

十二人。查據中控中心任務職掌：各項設施之運轉

情形監測及通報、火警偵防與告警之通報、閉路電

視系統監控各項營運作業、逃生門、安全門及門禁

系統之監視管制、緊急或特殊事件(航機事故、設

備重大故障、火災、颱風、水災、地震、群眾事件

、暴行等)之監控、通報、協調，必要時並成立緊

急應變小組及協助急重病、傷患緊急處理等攸關航

廈安全之重要任務。其中雖訂有分工原則，惟以人

力分配情形（以第二航廈為例，督導員一人、外包

人力五至七人），外包承商負擔多數核心工作，故

身兼航廈安全之重要任務係由委外承商所負責，然

以此重要之任務執掌之業務委託，卻未經檢討與評

估辦理委託項目、可行性及預期效益，報請主管機

關核定，而僅由桃園航空站報請民航局核准後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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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委託事宜。 

(三)次查桃園航空站第一、二航廈中控中心席位之配置

情形，第一航廈六席位中，除一席位委由外包輪值

外，其餘五席席位皆由航站人員自行輪值，然第二

航廈六席位中，除一席位由航站人員自行輪值外，

其餘五席位則委由外包承商輪值。由上開人力勞務

配置情形，可知第二航廈中控中心肩負較大場站面

積安全管理、較多入出境旅客及起降班次之服務，

其輪值人力之配置卻僅與第一航廈人員席位數相

同，且亦由委外承商擔任中控中心之重要職掌，顯

見其業務委託民間之項目及效益評估有欠妥適。 

(四)詢據民航局及桃園航空站執行履約管理方式，主要

係分為定期及不定期方式。不定期主要係查核承商

在無預警下，是否依循契約內容之工作項目、預定

計畫及交辦事項執行；而定期履約管理方式，主要

針對機關委由承商代辦事項及應遵守項目查核，用

以確保委任事項是否依契約適時、適量及如期如質

達成。以桃園航空站「第二航廈中央管理系統操作

」為例，於契約工作規範第捌條訂有考核機制，為

防範契約人員中途異動出缺，中控中心每月至少二

次進行不定期考核人員出勤狀況，並針對人員之履

約情形進行「每月考核」來作為履約管理。有關人

員出勤狀況於九十八年三月十八日考核出勤人員

，發現操作員「吳○○」（即為閎家公司負責人）

出勤異常，然以公司負責人掛名操作員以補足契約

所定人力，即知承商依契約聘用之人力顯有不足，

且未正常出勤，又由中控中心人員行為失檢之情事

，及第二航廈因長久污水幹管堵塞，造成航廈廁所

大面積糞水四溢，皆可證其對承商之督導考核亦流

於形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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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據民航局約詢時陳稱，中控中心自八十九年度第二

航廈啟用時，將中央管理系統之操作工作委託外包

承商辦理，「第二航廈中央管理系統操作契約」由

第一家委外承商依序為：榮電公司、金怡合及閎家

公司，以契約規定二十二位員工每個月支付價金，

由初始的一一五萬、八十二萬元到目前六十五萬八

千餘元，得標金逐次下降，以本次得標價為例，僅

為底價之八‧二成，有明顯低價搶標的嫌疑。故同

一工作每次招標之金額均有減降，然得標者未必為

相同之公司，惟工作人員均多未變更，致工作人員

之薪資累次降低，造成工作意願不高、紀律鬆懈，

爭端不斷。對此以最低價得標之招標方式，是否符

合中控中心之任務職掌要求？得標承商之素質是

否低劣、不易管考等情，民航局表示，亦持質疑態

度。 

(六)綜上，民航局及其所屬桃園航空站未能依法令規定

檢討業務委託項目、執行推動機制及評估辦理項目

可行性與預期效益等標準作業程序，報請主管機關

核定，且招標方式是否符合需求，亦存質疑，嗣對

委外承商履約管理成效，由該航空站層出不窮之事

端，可知其對承商之督導考核亦流於形式，致業務

無法達成預期成效，核有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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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上論結，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及所屬桃園航空站對

於人民陳情舉發該航空站中控中心人員行為失檢事件，

未依法迅予妥適查處；嗣據民意代表舉發經媒體報導，

仍矯飾辯解未能確實檢討改進，嚴重損害政府形象；將

業務委託民間辦理，未能依法令規定檢討委託項目及執

行推動機制，竟將主管工作零星切割，且未能確實評估

核辦，既無綜理指揮監督之機制，又無歸責之管考，致

業務無法達成預期成效，弊端叢生，均核有疏失，爰依

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送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討

改善見復。 

 

 


